	
	


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管理规定》的通知(2019修改)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（珠交字〔2019〕418号）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管理规定》为配套《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》的实施而制定，将于2019年8月31日到期。经市司法局审查同意，修改规范性文件名称后继续实施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该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三年，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，至2022年8月31日止。
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

2019年7月16日

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管理规定

第一章　总　则
第一条 为规范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的委托经营管理，促进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，公平竞争，保障出租汽车营运牌照持有人（以下简称持牌人）和出租汽车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珠海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营运牌照的委托经营管理。

第三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市出租汽车委托经营管理的主管部门，其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。

第二章　持牌人
第四条 持牌人是指营运牌照证件登记人。

第五条 持牌人具有《条例》规定经营资质的，可以自己经营；不具有经营资质的，应委托具有经营资质且符合本规定的出租汽车经营者经营。

第六条 营运牌照委托经营期限不超过五年。

第七条 持牌人如需变更出租汽车经营者，应在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合同》到期前30日内，书面告知原委托的出租汽车经营者。

第八条 持牌人办理委托经营登记手续，应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供如下资料：

（一）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登记表》；

（二）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承诺书》；

（三）营运牌照产权证或有偿使用证正本；

（四）持牌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新签订的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合同》。

第九条 持牌人应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不委托给不符合《条例》或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出租汽车经营者经营；

（二）不干预出租汽车经营者的经营管理；

（三）严格遵守政府营运牌照最高限价政策；

（四）严格履行签订的承诺书和合同。

第十条 持牌人转让营运牌照时，受让方应履行原持牌人签订的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合同》。

第十一条 原委托的出租汽车经营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协助持牌人办理变更委托手续，不得无故刁难、拖延时间，如出租汽车经营者无故刁难、拖延时间造成经济损失的，持牌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赔偿。

第三章　出租汽车经营者
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接受新增委托营运牌照：

（一）上一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AA级及以下的；

（二）上一年度社会评议不合格的；

（三）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的；

（四）不符安全生产条件的；

（五）违反相关规定被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或处于整改期限内的。

若上一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没有AAA级的，只能委托给原出租汽车经营者。

原出租汽车经营者不得以不正当理由，阻止持牌人选择变更出租汽车经营者。

第十三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接受委托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应与持牌人签订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制的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承诺书》，以及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合同》；

（二）承包经营的应与出租汽车驾驶员签订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制的《珠海市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》；

（三）统一聘用出租汽车驾驶员，并与出租汽车驾驶员签订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监制的劳动合同，并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
（四）直接经营的，由出租汽车经营者出资购买车辆并承担一切营运风险；

（五）出租汽车经营者与持牌人签订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合同》到期后，如继续委托经营的，应重新签订合同；如需要变更出租汽车经营者的，应协助持牌人办理相关手续；

（六）严格履行与持牌人签订的承诺书和合同。

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按规定的标准收取各项费用，不得随意变更收费标准。

第十五条 原委托经营者在收到持牌人提交的要求变更委托经营者申请的，应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，逾期不答复的，视为同意变更。《珠海市出租汽车营运牌照委托经营合同》到期后，持牌人可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委托手续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按规定予以办理。

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公平竞争，不得发生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
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提高服务质量、完善管理制度，合理收费。

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，阻碍持牌人正常委托的出租汽车经营者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暂停其办理接受委托手续，情节严重的，停止其接受委托经营的业务。

第四章　附　则
第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巡游出租汽车行业管理，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有效期三年，自2019年9月1日起实施，至2022年8月31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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